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(北京)

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

工程检测前准备工作要点

为配合本中心对安防系统的检测工作，以提高检测和出具报告的工作效率。受检单位应在检测前做好以下准备工作：

1 请及时交纳检测费用；

2 请预先与甲方协商同意，取得相应所有涉及工程的检验许可。

3 安排好该项目技术负责人和现场安装、调试人员若干名，协助检测人员工作。

4 工程中实际安装设备的规格、型号和数量与设备清单一致；

5 工程中实际安装设备与提供的检验报告相对应；

6 如检测视频监控系统工程，则至少需要两位技术人员协助；
请准备好调试、清洁摄像机的工具，以备现场使用；
请准备无线对讲机或其他通信手段，以备联系监控中心，
请准备梯子等工具，以备检查安装在高处的设备箱和摄像机用；

7 检测门禁系统、停车场系统工程前，请准备不同权限卡各二张；
深圳工作站   
北京总部地址：北京市首都体育馆南路1号      邮编：100044

电话：（010）88513380、88513379         传真：（010）68420993

深圳工作站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上沙创新科技园14栋202    邮编：518048

电话：0755—33370555（10线）   传真：0755-33370604

http://www.ga.net.cn/jczx  或  http://www.TCSPBJ.com

